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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资产化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的关键环节。本文建立了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

员定价、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和数据资产组合定价模型,针对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交易方式,研

究数据资产价格与交易收益及效用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数据资产定价机制、交易主体收益

与效用等是影响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的主要因素。通过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利用区块链智能合

约对数据交易进行跟踪与定价,以实名制会员注册信息,形成数据资产交易合同验证等智能化会员

合约,能在有效保障数据交易安全的前提下,降低数据资产交易价格;另一方面,通过数据估值与资

产定价两阶段定价模型,能有效挖掘数据价值和优化资产价格,形成不同权属的数据资产动态定价

策略,实现供需双方效益最大化。而且数据交易成本越高,生命周期越短,买方效用越低,市场评价

越差,客户越容易流失。因此,需要加强数据交易市场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建立规范、高效、安全、
便利的数据资产化服务体系,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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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资产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资产。2020年

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审议颁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素

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这些文件指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数据资产评估、
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稳妥探索开展数据资产化服务。《“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强调,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鼓励市场主体探索数据资产定价机制,推动形成数据

资产目录,逐步完善数据定价体系。因此,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落地,数据

资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市

场化的必然要求(尹传儒等,2021)。
从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化价值实现的不同阶段。我国从2014年开始探索数据

交易流通,各地先后成立40多家数据交易机构(数据交易所或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交易平台),虽取

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数据资产定价机制和收益模式等内生性问题没有解决,
面临“确权难、定价难、入场难、互信难、监管难”等五难困境,导致数据产品“不能流通、不可流通、不
易流通”的现实问题一直存在,数据交易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率偏低,难以发挥数据要素市场的配置

作用,迫切需要从理论角度对数据市场基本逻辑进行重新梳理(黄丽华等,2022a)。因此,本文拟从

分析数据资产价格、交易收益与效用之间关系视角,针对数据要素市场供需双方需求,分析数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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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形成机理,研究数据资产定价机制;从数据价格结构和数据价格水平角度,构建数据资产估值与

定价两阶段模型,分析在不同定价方式和不同权属关系下,数据交易主体的最优价格和最大收益;从
数据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剖析数据供给方、数据交易平台、数据需求方等收益与效用,对数

据资产交易成本、生命周期、效用函数和市场评价等进行数值验证,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迫切需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文献综述

“数据资产”最早由Peterson(1974)提出,主要包括持有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实物债券等资

产。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资产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数据产品、数据商品、数据要素作为资产计

入经济主体并作为经济活动的标的,特别是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价值被不

断挖掘与创造,产生出一种更有价值的资产属性(Raguseo,2018)。如许宪春等(2022)将“数据资产”
定义为拥有应用场景且在生产过程中被反复或连续使用一年以上的数据,认为数据资产应作为生产

资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因此,数据资产是指由个人或企业拥有或者控制,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

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是拥有数据使用权、所有权、有价值、可计量、可读

取的网络空间中的数据集(陆岷峰、欧阳文杰,2021)。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印发的《资产评估专家

指引第9号———数据资产评估》,数据资产的经济因素包括数据资产取得成本、获利状况、交易价格、
应用情况、市场规模、占有率和竞争情况。数据资产可以改变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利于实现更有效率的交易,一方面,数据资产与传统资产相似,具有可交易属性等基本特征,并与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Dwivedietal,2017);另一方面,数据资产与传统资产又存在

着显著差异,通常包括非实体性、可复制性、不确定性、再生性、依托性、多样性、可加工性等特点,还
表现在数据经过信息技术处理后形成融合形态数据资产等,影响其估值与定价(刘悦欣、夏杰长,

2022)。由于数据资产的技术经济特殊性,其价格函数、购买行为、供需曲线及均衡状态都与传统资

产定价有本质的区别,数据资产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数据资源权属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从数据所有权和数据使用权等数据交易法律规范制定

上进行研究,高富平(2019)指出数据流通本质上是数据使用许可,涵盖一对一许可、一对多(众)许可

和相互许可等,这三种许可构成了数据的三种流通方式。申卫星(2020)根据数据要素市场对数据的

巨大需求,设定数据原发者拥有数据所有权、数据处理者拥有数据用益权的二元权利结构,实现数据

财产权益分配均衡。徐涛等(2022)则提出在没有清晰地定义数据所有权的情况下,可以引入数据资

源使用权概念,推进数据资产化进程。戴昕(2021)指出数据界权不应受确立财产所有权思路的局

限,应以开放利用的价值逻辑为基础,在参与主体间利益互动关系层面界权。政府数据资产蕴含着

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社会运行中最活跃的关键生产要素,它
既以经济效益等物质形态存在于有形,也以数据隐性交换价值促进知识共享、形成数据洞察等社会

效益而存在于无形(夏义堃、管茜,2022)。
第二,数据资产定价机制。Bergemann&Bonatti(2015)针对单个数据产品提供商向广告商销

售个人购买特征数据的情况,提出一种整合数据资产定价模型。Niyatoetal(2016)首次提出数据效

用函数,用数据效用衡量数据价值来研究数字经济建模,将数据效用和收益模式进行关联分析,以此

制定数据资产最优定价方案。Yu&Zhang(2017)从数据质量多个维度,提出更有效的市场细分定

价模型,包括免费模型、免费增值服务模型、打包模型、按次付费模型、固定费用模型以及两阶段收费

模型。赵丽和李杰(2020)基于讨价还价模型研究大数据资产定价,分析影响大数据资产定价的因

素,包括数据权属、数据访问量及价格指标,用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给出大数据资产的理论价格

区间,构建基于价格区间的三阶段讨价还价模型,得出了最终交易的均衡价格。彭刚等(2022)认为

选择合适的计值方法测算数据资产价值是重点和难点所在,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一般性评

估原则,对于外购数据资产应当选择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计值,而自有账户数据资产则应该选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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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进行计值,如果数据的获取是通过市场交易时,应当按照实际交易价格对数据进行计值。
第三,数据交易流通安全。Kimetal(2012)通过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数据和信息搜集,发现有

效的数据质量提升方法。Dwivedietal(2017)将不同领域数据进行汇聚与融合,提升数据质量和利

用价值。Wuetal(2018)设计了一个智能拍卖合同,尝试买卖双方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也能有效

地进行数据拍卖。Tianetal(2019)通过平衡数据交易收益与数据隐私成本之间的折中来最大化数

据卖方获得的效用问题,提出了一种针对数据交易的最优合同交易机制。Xiong&Xiong(2021)基
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探讨大数据交易拍卖价格机制,建立反共谋大数据拍卖智能合约模型,探索“数据

可用不可见”等交易范式。欧阳日辉和杜青青(2022)认为数据资产定价可以借鉴机器学习在金融资

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检验预期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如通过朴素贝叶斯法检验市场预期是否会影响

折现因子的大小,进而提高定价模型的准确性等。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在数据资源权属关系与配置、数据价值评估与定价、数据市场交易流通

安全等方面有一些探索。(1)目前数据交易合法化前提已确立,数据交易意味着数据各种权利的转

移或授予,但数据交易标的可复制性强,数据使用权难以多次转移或转授,所以还需要从数据权属关

系等方面细化研究。(2)数据资产定价主要有成本定价、收益定价和市场定价等方法,大多从完全垄

断定价、寡头垄断定价、购买感知定价等视角,对数据定价机制及价格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是由于

数据资产在成本结构、竞争性、损耗性等方面与其他资产存在差异,改变了数据交易市场的定价基础

与供求结构,导致传统定价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数据资产定价。(3)已有数据交易安全研究文献从

概念描述层面提出机器学习、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在数据交易市场中的思路,但是将数据资产流通扩

展为数据、算法和算力等综合交易,进而衍生出数据资产组合产品,缺少对交易场景的数值验证性实

验研究。
本研究贡献在于:一是在理论层面,围绕数据资产估值与价格,构建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

价、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和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机制。以实名会员注册制信息结合区块链智能

合约,在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形成数据资产交易合同验证协议,有效降低数据资产交易价格。
二是在实践层面,从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交易角度,探究不同数据资产交易的最优价格与最大收益,
以促进数据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从数据交易方式、数据生命周期、数据市场评价等方面,对所构建

的数据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数值分析及实验研究,为数据资产定价交易收益与效用提供参考。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

数据要素资产具有与传统资产、金融资产不同的特点。一是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非竞争性、价
值不确定性和低复制成本等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是各种新业态、新模式运行的基础(蔡跃洲、马文

君,2021)。二是数据资产具有非竞争性且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可以被无限分享和复制,数据资产在

成本、价格公开的影响方面也与普通资产不同,再生产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数据资产存在价格外部

性,数据价格的公开会泄漏数据的价值。三是数据资产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买方交易

前不了解该数据资产的详细信息,会较难明确该数据能带来的效用价值,但如果买方了解数据的全

部信息,购买该数据对买方的价值将降低并产生“信息悖论”(熊巧琴、汤珂,2021)。四是数据要素的

生产函数、供给需求分析等方面均与传统生产要素有本质区别,为数据要素定价带来极大困难。这

些瓶颈难题与数据要素所具有的独特技术经济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数据资产价值和价格反映了数据要素市场供求关系及可交易性。数据资产价值包括数据资产

评估价值和数据资产交换价值,数据资产评估价值表现为估值,数据资产交换价值表现为定价,是构

成数据要素市场流通交易的重要标的。数据价值不确定不利于数据资产定价,效用价格理论认为数

据资产价格是由使用价值所决定,是价值形成、价格发现和竞价成交的过程,数据价值和市场评价贡

献是数据资产定价机制的核心要素。而成本价格理论认为数据商品价格由数据采集、存储、加工、脱
敏、传输等一系列成本所决定,只有合适的价格才能准确反映数据交换所蕴含的价值(Wey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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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卖方对数据资产加工整合的精细程度,数据交易可分为直接交易(或无中心交易)和间接交易

(或有中心交易),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都可以实现价格歧视(熊巧琴、汤珂,2021)。
(一)基本假定与参数设置

效用理论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决策理论,是对决策后果的主观评判,它以数学函数量化决策者对

其后果的满意度。由于感知价值主观性及购买需求异质性,每个购买者对数据产品的感知价值不

同。本文基于 Hotelling模型和数据资产评估方法等,探索两阶段数据要素资产定价方法。依据数

据资产特性提出模型的基本假定,构建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和数据

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模型,研究数据资产价格与交易收益及购买效用之间关系。具体来说:
一是假设效用函数是Ui=ui-p,其中ui是数据资产的需求者获取数据所得效用,而p为数据需

求方为此支付的价格,在不同阶段(评估和定价)和不同合约下,ui的具体形式不同(详见后文定义)。
以统筹协调数据要素市场价值传导设计数据资产估值与定价两阶段定价方式:第一阶段估值主要功

能是服务于数据资产生产和加工,第二阶段定价核心功能在于服务数据资产交易流通。
二是通过研究不同定价机制的交易收益与效用,剖析数据资产在整个流通循环市场中价格形

成与分配机制,以促进数据资产估值、定价、效益、效用的相互促进。并从数据流通驱动数据要素

市场化视角,以双边市场、信息经济学和效用价值理论等为基础,分析数据资产交易的价格形成关

系,研究提出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交易平台定价和组合产品定价模型,并研究其收益和

效用。
三是在满足数据需求方效用的情况下,使平台利润最大化,寻找两者之间的均衡解。首先,确定

数据需求两阶段感知效用,从而得出数据资产总体感知效用。其次,确定数据供给两阶段利润得出

数据交易总利润函数。最后,在满足数据交易市场约束条件下,以平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确定

均衡时刻的最优定价。
具体参数设置见表1所示。

表1 模型参数设置

参数和变量 含义

i 数据资产数量,i∈[1,n]

n 数据交易市场中所能提供的数据资产数量上限

N 数据交易市场中数据资产需求方的购买者比例,N<1

Xs 购买者在s阶段对数据资产的评价情况,X 为一系列变量

vi 购买者对数据资产i的感知价值,vi>0

θ 购买者对数据资产的市场评价,0≤θ≤2

ti 数据资产i的生命周期,ti≥0

αi 购买者对数据资产i的使用情况

pm 智能合约会员定价,pm≥0

l 数据资产交易平台的计费周期(时效性)

pi 数据资产i的交易平台定价,pi≥0

bi 数据需求方针对数据资产i的购买情况

σ 每一次数据交易所带来的效用损失系数,0<σ≤1

α 数据需求方等待交易所产生的效用折扣系数,0<α<1

β 用益权对数据价格的影响程度,0<β<1

由于数据需求方对数据资产的市场评价可以分为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因此,在表1的模型参数

设置中,本文假定θ的取值范围在0到2之间(0≤θ≤2),包含了数据交易市场评价的正负两面评价。
当θ∈[0,1)时,负面评价对数据需求方的影响较大,使购买者对产品的感知价值降低;当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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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面评价对购买者的影响较大,使购买者对产品的感知价值提高;当θ=1时,不存在正面或者负

面市场评价,对购买者感知价值无影响。另外,数据需求方每一次购买行为都会出现交易成本,并且

交易成本与数据资产价格相关,从而对交易收益与效用产生负向影响(Chengetal,2003;Balasubra-
manianetal,2015)。因为平台交易是间接交易方式,数据交易平台定价决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Rochet&Tirole,2003)。价格水平是指平台中产品的具体定价,价格结构

是平台采用的定价策略所构成的价格组合。本文假定在每一次交易中购买者承受的效用损失与该

数据价格成正比,比例系数记为σ(0<σ≤1)。
下文主要围绕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与收益,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与收益,数据资产组

合产品定价与收益等展开研究。
(二)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与收益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具有数据隐私保护、防篡改、可追溯等显著技

术优势。由于每个数据资产可以拥有独特的散列值(hashvalue)和时间戳(timestamp),数据资产一

旦在区块链上被数据界权,后续每一步操作都会被实时记录,很难被更改和删除,这为解决数据资产

二次转售无迹可寻难题提供了思路(熊巧琴、汤珂,2021)。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包括交易处理机制

和法律记录条款,是由程序自动执行的合约,具有去信任、安全、高效、无须第三方仲裁等优点。
考虑比较有代表性的数据交易场景,是由多个数据供应商、数据购买者和大数据交易中心等构

建的数据交易智能合约。假设有一个包含c个数据供应(datasupplier,DSc)、d个数据购买者(data
purchaser,DPd)和u个数据交易中心(datatradingcenter,DTCu)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DTCu是一

个完全可信赖的数据交易所,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反公平和公正原则,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智能合约的数据交易平台

本文数据交易智能合约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数据认证智能合约(certificationdatasmartcontract,CDSC),是用于存储交易细节的合

约。它主要包括交易参与者、数据资产编号、数据资产购买目的、价格和数据资产购买协议等,并分

为初始合约、待定合约和确认合约三个阶段。
二是数据交易智能合约(datatradingsmartcontract,DTSC),是用于大数据交易的合约。它主

要包括交易参与申请、押金支付、争议处理、支付结算和自动罚款等函数,分为开始交易、争议解决和

结束交易三个阶段。
三是大数据资产交易智能合约模型(datatradingsmartcontractmodel,DTCM),是一个六元组,

DTCM=(DS,DP,DTC,DT,CB,f)。其中,DS表示数据供应商有限集,DP 表示数据购买者有限

集,DTC表示数据交易中心有限集,DT 表示数据交易集,DS 通过DTC 向DP 提供数据资产,CB
表示分布式记账和合约验证节点的有限集,f表示从DTC 到CB 的映射(熊伟,2021)。

由会员制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会员经济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理念,通过提供访问权限而不仅仅

是所有权,改变了统一定价的理念,成为一种新的定价模型。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是在实名

注册制会员范围内,利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协议,进行数据资产交易的定价机制,主要由会员费静态

价格和数据交易动态价格等组成。智能合约是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交易协议,数据交易合约是数

据供给方、第三方交易平台和数据需求方共同达成的数据交易协定,智能合约可将数据资产用一个

二元组来表示(Giancaspro,2017),即:SC={C,W},其中,SC表示智能合约,C表示以数字形式定义

的承诺,W 表示参与实体可以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这样可以极大提高模型计算效率和优化数据

定价机制,实现动态定价。在数据交易时,采用智能合约执行数据交易协议的法律条款,区块链技

术生成的数字时间戳和散列值对数据资产进行界权,同时有效地记录交易时序和交易过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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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资产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数据资产价值得到更全面评估(欧阳日辉、杜青

青,2022)。
数据资产定价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资产质量、应用效益和风险水平等。购买产品的先验性是指,

购买者会基于购买使用后的相关经验对产品价值进行判断(Villas-Boas,2004)。购买者存在购买经

验产品的特点(刘洋、廖貅武,2013),购买者购买某产品时,由于他没有该产品的购买使用经验信息

(Jiang&Guo,2015),所以会基于产品广告、类似品牌的消费经验等因素对该产品进行价值评估,在
购买者购买该产品前产生一个事前期望价值(徐兵、张阳,2020),即感知价值。而资产交易并非一般

意义上的消费行为,故将购买者称为数据资产的需求者,那么根据数据资产的先验性特征,购买者在

购买后才能对数据资产的价值进行判断。因此,数据资产的需求者在第一阶段估值结果会对在第二

阶段定价产生影响。通过建立数据资产“估值-定价”市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数据交易的核

心主体功能(陆岷峰、欧阳文杰,2021)。

1.第一阶段,数据资产估值。数据资产定价并不是一个通俗意义上的价格发现过程。因此,数
据资产估值是数据资产定价前提,是从数据供给和需求角度对数据进行资产评估,对会员之间数据

交易提供智能化合同约定的定价基准。在数据交易中,机器学习可处理快速变化、大型复杂的数据

竞价匹配。在数据交易市场双边匹配模型与决策方法支持下,数据资产定价是在估值基础上,利用

价格发现机制进行数据资产竞价匹配。在机器学习模型中输入真实数据来检验定价模型的有效性,
对数据要素市场可接受价格进行调整,通过会员智能合约达成对数据资产定价。

假设数据供给方有数据资产i,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为pm。数据购买方实名注册会员后,使
用数据资产i的时长ti来定义数据资产购买者的使用情况αi。若ti>0,则购买方使用了数据资产i,记
αi=1;若ti=0,则购买方没有使用数据资产i,记αi=0。从而可以得出数据资产购买者使用过的数据

资产数量:Qm=∑n
i=1αi。受到数据资产购买者感知效用和数据交换效用影响,数据资产在第一阶段

的效用函数为:

U1
m =∑vi·α1i -p1m

s.t.

∑vi≥p1m

∑ti·α1i ≤l

∑α1i ≤n

ì

î

í

ï
ïï

ï
ï

(1)

其中,αi为购买者对数据资产i的使用情况。数据资产不同于其他资产,第一阶段购买会员的数

量受到数据资产需求者感知效用的影响。在个人理性约束的影响下,当数据资产需求者在第一阶段

购买智能合约会员所带来的效用大于第二阶段的效用时,才会选择在第一阶段购买。本文对整个市

场的数据资产需求者感知价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上限为1,即市场中购买数据资产的需求者比例范围

0<N<1,感知价值范围0<v<1。所以,感知价值可以反映市场需求,第一阶段会员的市场需求为

N1=1-v1。当感知价值v∈[v1,1]时,数据资产的需求者会选择在第一阶段购买智能合约会员,其
中v1为第一阶段购买会员与第二阶段购买会员效用无差异点的数据资产需求者临界感知价值。

对于数据供给方,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在第一阶段估值的收益函数为:

π1m =N1·p1m = (1-v1)·p1m (2)

当数据估值被会员接受即有市场需求,可进入第二阶段数据交易环节选择是否购买。

2.第二阶段,数据资产定价。由于数据资产存在先验性特征,数据资产需求者在购买后才能对

数据资产的价值进行判断,从而产生评价。因此,数据资产需求者在第一阶段购买后所产生的评价

信息,会对不选择第一阶段购买而在第二阶段的其他需求者购买决策产生影响。所以当数据资产需

求者选择在第二阶段进行购买时,这类需求者在第一阶段就处于等待状态,从而产生效用折扣。假

定由等待所产生的效用折扣系数为α(0<α<1),需求者对数据资产的评价为θ(0<θ<2)。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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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要素资产估值后,第二阶段数据资产定价的效用函数为:

U2
m =∑θαvi·α2i -p2m

s.t.

∑vi≥p2m

∑ti·α2i ≤l

∑α2i ≤n

ì

î

í

ï
ïï

ï
ï

(3)

对于第二阶段购买的数据资产需求者,在受个人理性约束的影响下,只有当数据资产所带来的

效用大于零,才会进行第二阶段购买行为。当需求者感知价值v∈[v2,v1]时,数据需求方才会在第

二阶段完成数据资产定价与交易,最终达成供需匹配状态,数据要素市场出清价格。因此,在第二阶

段进行数据资产交易定价的市场需求为:N2=v1-v2,其中,v1为第一阶段购买会员与第二阶段购买

效用无差异点的数据资产需求者临界感知价值,v2为第二阶段购买会员与不购买的效用无差异点的

数据资产需求者临界感知价值。
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在估值阶段的收益函数为:

π2m =N2·p2m = (v1-v2)·p2m (4)

因此,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的总收益为:

πm =π1m +π2m = (1-v1)·p1m +(v1-v2)·p2m (5)

(三)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与收益

基于交易平台的数据流通也是目前数据交易市场主要途径之一,数据交易平台主要包含综合数

据服务平台和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两种模式。从数据要素市场看,数据资产竞价方式与其他金融交

易所、商品交易所等有所不同,数据交易平台上大多是以数据产品等流通的数据资产定价,数据资产

是数据要素商品化后的标准资产或定制资产,是数据要素价值化、资产化的载体,是基于双边市场的

交易平台定价机制。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的采集者替代了传统商品交易价值

链上生产者角色,数据的价值体现须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数据生产、搜集、标注、清洗、聚合等工作

特点(龚强等,2022),综合考虑数据交易主体的主观性和数据交易对象的客观性进行一对一双边匹

配,构建以匹配主体满意度最高为目标的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与收益模型。

1.第一阶段,数据资产估值。需求者在数据资产平台上进行交易时,针对数据资产进行定价,记
为pi(pi≥0),需求方对数据资产i的购买情况为bi(bi=0或1),对于数据资产i,需求方在第一阶段

的效用为u1i=vi-(1+σ)p1i,在第二阶段的效用为u2i=θαvi-(1+σ)p2i。依据感知价值理论,若u1i≥u2i,
说明需求方会在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i,记b1i=1;若u1i<u2i,则购买者不会购买该数据资产i,记
b1i=0。从而可以推出需求者购买数据资产的数量为:Q1

k=∑b1i,其中∑b1i≤n,即Q1
k≤n。

在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下,需求者在第一阶段数据资产估值的效用函数为:

U1
k =∑[vi-(1+σ)·p1i]·b1i (6)

在第一阶段,数据要素市场中购买数据资产i的数量受需求者感知效用的影响。同样由于受个

人理性约束的影响,需求者只有当在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所带来的效用大于或等于在第二阶段购

买数据资产所带来的效用,即需求者感知效用vi∈[v1i,1]时,才会在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另外,
由于数据资产需求者的异质性,对于同一数据资产,不同的需求者对其感知价值不同,但每个数据资

产需求者的感知价值都是唯一的。因此,第一阶段数据资产i的市场需求为:N1
i=1-v1i。其中,v1i

为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i与第二阶段购买数据资产i效用无差异点的需求者临界感知价值。
数据资产交易平台第一阶段数据资产估值的收益函数为:

π1k =∑N1
i·p1i =∑(1-v1i)·p1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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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数据资产定价。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时,对于某个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主要

是基于平台交易的三个基本特点,即双边性,交叉网络外部性和价格结构非中性特征,当需求者的感

知效用大于零才会购买该数据资产。若u2i>0,购买者对数据资产i的购买情况b2i=1;若u2i≤0,记

b2i=0。从而数据资产的需求者购买数据资产数量为:Q2
k=∑b2i,其中∑b2i≤n,即Q2

k≤n。
购买者在第二阶段数据资产定价的效用函数为:

U2
k =∑[θαvi-(1+σ)·p2i]·b2i (8)

在第二阶段,数据要素市场中购买数据资产i的需求者数量受感知效用的影响。由于受个人理

性约束的影响,数据资产需求者只有当在第二阶段购买产品所带来的效用大于零,即需求者感知效

用vi∈[v2i,v1i]时,才会在第二阶段购买数据。因此,第二阶段数据资产i的市场需求为:N2
i=v1i-v2i。

其中,v1i为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i与第二阶段购买数据资产i效用无差异点的需求者临界感知价

值,v2i为第二阶段购买数据资产i与不购买数据的效用无差异点。
数据交易平台在第二阶段的收益函数为:

π2k =∑N2
i·p2i =∑(v1i -v2i)·p2i (9)

综上,数据资产交易在平台定价方式下的总收益为:

πk =π1k +π2k =∑(1-v1i)·p1i +∑(v1i -v2i)·p2i (10)

(四)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与收益

数据价值链是数据从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到数据产品、数据资产的过程(黄丽华等,2022b)。随

着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推动数据资产化创新,数据资产流通将扩展为数据、算法、算力等综合交易,
进而衍生出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策略。数据资产是数据要素商品化后的标准资产或定制资产,是
数据要素价值化,资产化的载体,是基于双边市场的交易平台定价机制(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

2022)。在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中,数据购买者受需求效用函数影响和激励相容约束的共同作用,
可以选择以上两种定价方式中任何一种也可以选择两者的组合。

在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下,数据资产需求者总效用函数为:

Um =U1
m +U2

m =∑vi·α1i -p1m +∑θαvi·α2i -p2m (11)

在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方式下,数据资产需求者总效用函数为:

Uk =U1
k +U2

k =∑[vi-(1+σ)p1i]·b1i +∑[θαvi-(1+σ)p2i]·b2i (12)

假定两种定价方式之间效用差为ΔU=Um-Uk。若ΔU≥0,在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下交易效

用Umk=Um;若ΔU<0,则Umk=Uk。
由式(5)和式(10)计算可得,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模型的总收益函数为:

πmk =πm +πk = (1-v1)·p1m +(v1-v2)·p2m +∑(1-v1i)·p1i +∑(v1i -v2i)·p2i
(1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价格反映了数据资产的交换价值,效用体现了数据资产的使用价值,研究

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三个模型,为数据要素

市场数据资产定价研究提供了理论探索。

四、价格优化与收益分析

数据资产定价能在数据交易中为供求双方等带来收益才能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为了更清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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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资产定价对交易收益的影响,本文在此对最优定价及收益最大化进行详细研究。数据要素市

场可交易的数据产权主要有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数据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依法对自己数据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于可以清晰识别数据来源的生产者可分配数据所有权。数据用

益权是对他人所有数据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包括数据使用权和用益权。一般是数据原发者拥有

数据所有权,交易平台作为数据处理者拥有数据用益权。在这种情境下,数据处理者能够在获得授

权的基础上享有数据用益权,而数据原发者能够在保障其初始权利的基础上将数据作为功能要素换

取不同或者更好的智能化服务,促进数据要素流通与利用,对数据的隐私保护、流通和交易提供了法

律依据,对于那些因多方参与以至于难以划分的数据,通过智能合约按照合同约定来分配数据用益

权,从而促进数据要素流通,以此实现数据要素权益分配并进行交易(申卫星,2020)。
(一)数据资产定价方式下所有权交易价格优化与最大收益

数据资产所有权交易是指数据交易双方直接产生数据所有权属变更的交易,强调对数据资产及

服务的一次性交易,如数据集的交易等。为了使模型推导更符合实际,假定双方进行数据资产所有

权交易,数据购买者在比较所带来收益和感知价值后选择是否交易。

1.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下所有权交易价格优化与最大收益。如果数据供给方拥有数据

所有权,交易双方就可以按照智能合约合同协议,通过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方式进行数据所

有权的正常交易。在数据资产第一阶段的估值环节,如果数据需求方第一阶段的感知效用u1大于或

等于第二阶段的效用u2,那么就有可能在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

由u1≥u2,即v-p1≥θαv-p2可知,数据资产的需求者需求临界感知价值为:v1=p1-p21-θα
。

在数据资产第二阶段的定价环节,如果第二阶段效用u2>0,即由θαv-p2>0可知,数据购买临

界价值为v2=p2θα
,购买数据资产为N2=v1-v2。在基于所有权的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方式

下,数据供给方的收益为:

πm =N1p1+N2p2 =p1-
(p1-p2)p1
1-θα +

(p1-p2)p2
1-θα -p22

θα
(14)

数据交易的最优价格p*
1 =12

,p*
2 =θα2

。因此,会员合约数据所有权交易下最大收益π*
m=14

。

2.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下所有权交易价格优化与最大收益。如果数据供给方将所有权转让

给第三方交易平台,那么平台就拥有数据所有权并可以和数据需求方正常交易。
在数据资产第一阶段的估值环节,由u1≥u2,即:v-(1+σ)p1≥θαv-(1+σ)p2,可知数据购买者

临界感知价值为:v1=
(1+σ)p1-p2
1-θα

,数据需求量为:N1=1-v1。

在数据资产第二阶段的定价环节,由u2>0,即:θαv-(1+σ)p2>0,可知数据购买者临界感知价

值为:v2=
(1+σ)p2

θα
。数据资产交易量为:N2=v1-v2。

因此,基于数据所有权交易的交易平台收益为:

πk =N1p1+N2p2

=p1-
(1+σ)(p1-p2)p1

1-θα +
(1+σ)(p1-p2)p2

1-θα -
(1+σ)p22

θα
(15)

同理,求得最优价格p*
1 = 1
2(1+σ)

,p*
2 = θα
2(1+σ)

。因此,交易平台的最大收益π*
k = 1
4(1+σ)

。

(二)数据资产定价下用益权交易价格优化与最大收益

在数据要素市场,除了让渡所有权外,更多是数据用益权的一次性授予,可以基于用益权、使用

权、收益权进行数据资产交易。假定用益权对数据价格的影响程度为β(0<β<1),从而v2=βv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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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v1为用益权的感知价值,v2为所有权的感知价值,β值越大表示数据用益权与数据所有权的差异

越小。

1.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下用益权交易价格优化与最大收益。假定采用数据所有权与数

据用益权二元分立的确权方式,数据供给方具有数据资产所有权,交易平台拥有数据资产用益权。
基于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机制,针对用益权多次数据交易的调用模式进行数据交易。在数据

资产第一阶段的估值环节,如果数据需求方第一阶段的感知效用u1大于或等于第二阶段的效用u2,
那么就有可能在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

由u1≥u2,即v1+v2-p1≥θ1αv1+θ2αv2-p2可知,数据购买者临界感知价值为v11= p1-p2
1+β-θ1α-θ2αβ

。

其中,v11表示为第一阶段用益权的感知价值;v21表示为第二阶段用益权的感知价值,会员合约数据购

买者数量为:N1=1-v11。
当进入数据资产第二阶段的定价环节,由u2>0,即θ1αv1+θ2αv2-p2>0可知,数据资产需求者

临界感知价值为v21= p2
(θ1+θ2β)α

。数据用益权的购买比例为:N2=v11-v21。

因此,使用权的会员合约数据资产第三方交易平台定价下平台收益为:

πm =N1p1+N2p2

=p1-
(p1-p2)p1

1+β-θ1α-θ2αβ
+

(p1-p2)p2
1+β-θ1α-θ2αβ

- p22
(θ1+θ2β)α

(16)

同理,求解得到数据第三方交易平台最优价格p*
1 =1+β2

,p*
2 =

(θ1+θ2β)α
2

。会员合约定价下用

益权交易最大收益π*
m=1+β4

。

2.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下用益权交易价格优化与最大收益。用户授权平台在保证其个人隐

私不被泄露和滥用的情况下使用其数据,平台享受数据用益权,交易主体间通过交易平台实现数据

资产估值和定价的数据价值最大化,即αi=1,bi=1。
在数据资产第一估值阶段,由u1≥u2,即v1+v2-(1+σ)(p11+p12)≥θ1αv1+θ2αv2-(1+σ)(p21+p22)。

其中,p11表示为第一阶段用益权定价;p21表示为第二阶段用益权定价;p12表示为第一阶段所有权定价;p22

表示为第二阶段所有权定价。由此,数据购买者临界感知价值为v11=
(1+σ)[(p11+p12)-(p21+p22)]

1+β-θ1α-θ2αβ
,

数据需求量为N1=1-v11。
当处于第二阶段的定价环节时,由u2>0,即θ1αv1+θ2αv2-(1+σ)(p21+p22)>0可知,数据购买

者临界感知价值为v21=
(1+σ)(p21+p22)

θ1α+θ2αβ
,数据要素资产销量为N2=v11-v21。

因此,用益权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方式下交易平台的收益为:

πk =N1(p11+p12)+N2(p21+p22)

= (p11+p12)-
(1+σ)(p11+p12)[(p11+p12)-(p21+p22)]

1+β-θ1α-θ2αβ

 +
(1+σ)(p21+p22)[(p11+p12)-(p21+p22)]

1+β-θ1α-θ2αβ
-
(1+σ)(p21+p22)2

θ1α+θ2αβ
(17)

为了方便计算,记p11+p12=p1,p21+p22=p2。其中,p1表示为第一阶段的定价,包含了用益权和所

有权;p2表示为第二阶段的定价。同理,可以得出数据平台最优价格p1
*
= 1+β
2(1+σ)

,p2
*
=θ1α+θ2αβ2(1+σ)

。

交易平台最大收益π*
k = 1+β
4(1+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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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下两种权益交易价格优化与收益分析

数据要素市场大多包含不同属性的数据集、数据产品、算法和算力等多种产品,而数据资产包括

实时交换数据、离线数据包、模型、算法等多种组合。数据交易可分为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一是由

数据密集型企业(如中国电信、国家电网、阿里巴巴等)或数据服务企业主导的交易市场(如聚合数

据、数据堂、京东万象等),可采用会员制直接交易;二是由政府等指导的平台类市场(如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可采用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黄丽华等,

2022b)。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逐步推进,可以探索这两种交易模式的有机组合,因此,需要研

究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机制,以构成不同数据交易权益的最优价格和最大收益。考虑到数据要

素市场有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收益权组合的交易方式,购买方可以根据偏好选择数据资产组合产品

定价。数据是有生命周期或需要定期更新的,因此,数据资产确认是一个不断连续的过程。为了

使模型推导更有意义,在前面研究智能合约会员定价和交易平台定价基础上,本文假设数据资产

的需求者选择数据所有权和数据用益权组合资产定价,数据资产组合产品交易的最大收益π*
mk=

π*
m+π*

k =14+
1

4(1+σ)
。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对于数据要素市场,采用不同定价方式进行数据交易时,数据供给方和平台

的收益也不相同,需要探索多边定价机制并建立自动化评估流程。三种定价方式的最大收益如表2
所示。

表2 不同定价方式数据供给方的最大收益

定价方式 数据供给方/平台最大收益

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 π*m =1+β4

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 π*k = 1+β
4(1+σ)

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 π*mk=14+
1

4(1+σ)

当数据资产供给方的平台收益最大时,数据资产需求方的效用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定价方式数据资产需求方的效用

定价方式 数据需求方的效用

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 U*m =(1+θ1α)v1+(1+θ2α)v2-1+β2 -θ1α+θ2αβ2

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 U*k =(1+θ1α)v1+(1+θ2α)v2-1+β2 -θ1α+θ2αβ2

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 U*mk=(1+θ1α)v1-12( )+(1+θ2α)v2-12( )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当数据供给方平台收益最大化时,对数据需求方来说,选择数据资产智

能合约会员定价还是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效用是相同的,即U*
m =U*

k ;而对于平台来说,采用数据

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时,获得收益大于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的收益,即π*
m >π*

k 。对于数据提供

商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数据处理环节和更高生产和交易成本。但是数据的复制和分发成本可以忽略

不计,数据要素生产成本特性体现了对数据产品的特殊定价机制的需求,采取要素合约数据资产定

价时,可以使用享有数据用益权交易也可以选择数据所有权交易。
购买者对数据产品偏好也是影响数据资产组合产品价格与收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假定交易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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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系数α=0.5,购买者对拥有用益权的数据要素资产1的评价分别为θ1=2、1、0.5,对拥有所有权数

据要素资产2的评价为θ2=1,这样正好组成三个组合,分别是θ1>θ2、θ1=θ2、θ1<θ2。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数据权益交易中需求偏好对最优价格和最大收益的影响

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数据资产组合产品的最优价格差异既与数据要素市场的评价相关,也与

购买者对数据资产的偏好有关,其最优价格受到购买需求偏好评价与其他评价之间差异的影响,若
对数据产品偏好评价大于其他产品的评价,即θ1>θ2,则平台价格最优;如果需求偏好相同,则为同类

数据资产或互补性数据资产。在同一组合中,资产偏好β越大,数据最优价格越高,表明数据资产组

合产品定价中拥有用益权的数据和拥有所有权的数据资产之间差异越小。另外,平台最大收益随着

数据资产需求者对产品偏好的增加而增加,这也印证了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时,对权益内所包含

的数据应充分考虑数据资产需求偏好这一因素。
同理,数据交易成本、市场评价等也是数据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当数据资产供给方提供数据

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模式时,数据资产需求方效用要受到数据时效性、数据资产价格变化等交易效用

影响。而数据购买者要考虑会员定价、交易平台模式下的双重效用,即双重组合定价模式下的数据

需求方效用,需求者选择购买哪种定价模式下的数据资产,需要对比双重组合定价模式下的效用、单
一会员定价模式下的效用,以及单一平台定价模式下的效用,选择效用高的定价模式。因此,在满足

数据资产供给方、第三方交易平台收益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数据资产需求方、交易效用和定制需

求,下面将针对数据需求方研究交易效用。

五、交易效用数值分析

价格体现的是数据交易价值,效用体现的是数据使用价值,交易效用是商品参考价格和商品实

际价格之间差额的效果,决定购买者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进而影响购买决策。在数据要素价值形成的

基础上,数据资产依托于交易场景定价激励机制,在市场竞价中形成均衡价格。下文主要从数据需

求方对不同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进行实际验证。
(一)交易主体与数据来源

交易主体主要有数据源、数据供给方、数据交易平台、数据需求方以及监管保障体系等。数据供

给方将数据源确权后形成数据交易标的,由数据交易平台登记、评估、脱敏等加工处理,从数据资源

到数据产品并形成数据资产,进入数据挂牌撮合环节。数据需求方通过数据交易平台寻找所需数

据,待完成协议、支付、监管备案后达成合法性数据资产交易,数据交易平台上数据产品要经过加工、
定价、交易等一系列处理和脱敏才能进行交易,不仅安全性高,数据质量更有保证。

数据来源是从五家数据交易机构网站收集到的,脱敏处理后交易数据量Qm=150个,跟踪交易

时间跨度为一年。考虑到数据的使用寿命有长有短,不同的数据类型和使用场景,数据资产价值的

实现要经过一系列筛选、清洗、分析、挖掘等处理过程。去掉“价格面议”等数据产品,主要选取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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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数据生命周期内,以“个”“条”“笔”等为单位的交易数据,在保护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分类处

理形成计算机仿真数据。交易市场的信息主要包括:数据名称、数据价格、数据类型、发布时间、更新

时间、市场评价、数据来源、数据领域等,并运用此数据进行交易效用实验研究。
(二)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

1.第一阶段,数据资产估值。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和计费周期(时效性)是影响购买者感

知效用的重要因素。计费周期越短,表明在固定时间跨度中平台收取会员价格的次数越多,购买者

的感知价值也会相应减少,而减少的幅度与会员价格有密切关系。计费周期主要受到数据资产的生

命周期影响,数据资产的生命周期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交换、数
据销毁等阶段。假定数据量Qm=1、2、…、150,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分别为pm=5、10、20,数
据时效性分别是l=50、100、200,需求方效用曲线如图3所示。

图3 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第一阶段时不同价格的交易效用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会员合约数据价格与交易效用有密切关系。开始时,交易效用随着

数据资产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大,但是到达一定交易量以后,交易效用缓慢上升且边际效用递减。在

同一生命周期内,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越高,购买者边际效用递减的速度越快,最终的效用也

越低。反之,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越低,购买者效用边际增加越多,最终效用就越高。另一方

面,交易效用与数据资产的时效性密切相关,数据资产的时效性越短,价格越高,数据资产需求者效

用越大。数据资产的时效性越短,交易效用的骤降次数越多下降幅度越大,从而数据购买者效用的

损失越多。随着数据资产的时效性增加,由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和时效性引起的数据资产需

求者效用差异会愈来愈明显。

2.第二阶段,数据资产交易。市场评价是影响数据资产价格形成的因素之一。由上文分析可

知,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和数据时效性都对交易效用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将数据资产智能合

约会员价格pm和时效性l进行不同组合,(pm1,l1)=(20,50),(pm2,l2)=(10,100),(pm3,l3)=(5,200),
并添加三组市场评价,分别为:θ=2、1.5、0.5,数据资产需求者由等待而引起的折扣系数为α=0.5。
在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下,市场评价的交易阶段效用曲线如图4所示。

市场评价是对数据资产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得到承认的程度。从图4可以看

出,随着数据资产交易量的增加,在任意的组合中,市场评价对交易效用都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从

曲线趋势来看是市场评价越高、数据资产价格越低、时效性越长,数据资产需求者效用越好。在同

一组合中,如果市场评价越高,交易效用最终到达的高度就越高。反之,评价越低则越会削弱交易

效用,并且随着数据资产数量的增加,数据估值所引起的交易效用差异越来越大。对比图3和图4
可以看出,市场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交易效用的大小。一方面,市场评价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供过

于求时市场评价低,供不应求时市场评价就高,可以促使数据资产价格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或者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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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第二阶段时不同评价的交易效用

激数据要素市场的需求平衡等。另一方面,市场评价是数据资产质量评估的关键办法,而且可以

通过数据资产数量、交易价格、时效性、交易效用等组合,通过会员买卖双方合约协商议定,实行竞

争价格制度。
(三)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

1.第一阶段,数据资产估值。假定数据资产交易价格p1i分别为vi/2、vi/4、vi/6。在数据资产

第一估值阶段,购买者评价的影响还没有显现,因此,假定数据资产需求者评价为θ=1。效用折

扣系数为α=0.5。在对两阶段效用进行比较时,假定p2i=vi/4。第一阶段交易效用曲线如图5
所示。

图5 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第一阶段时不同数据价格的交易效用

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数据资产数量的增加,需求者效用缓慢上升且边际效用递减。交易平台

价格越高,需求者边际效用递减的速度越快,最终效用也越低。同理,交易平台价格越低,需求者效

用边际增加越多,最终效用就越高。因此,第三方交易价格引起的数据资产需求者效用差异愈来愈

明显。

2.第二阶段,数据资产交易。假定数据资产价格p2i分别为vi/2、vi/4、vi/6。第三方交易处于第

二阶段时,需求者的感知价值会受到第一阶段购买数据资产后所产生评价反馈的影响。因此,假定

购买者评价分别为θ=2、1.5、0.5。数据资产需求者由等待而引起的效用折扣系数为α=0.5。效用

曲线如图6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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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第二阶段时不同评价的交易效用

从图6中可以看出,评价对数据资产需求者效用的影响。在同一数据资产价格下,评价越高数

据资产需求者效用增速也越快,数据资产需求者的最终效用就越高。但评价中负面评价过多时会削

弱这一影响,甚至会导致数据资产需求者因感知效用小于零而不购买产品。
(四)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

在数据要素市场的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方式中,由于数据的可复制性、低边际成本、可整合性

和价值不确定性等特点更为明显,数据交易模式和卖方策略受到应用场景、买方异质性和市场结构

的影响更大,在此研究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

1.市场评价对交易效用的影响。根据效用理论对不同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进行比较,选择使

自身收益最大的定价方式。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方式中会员合约数据价格、数据生命周期、数
据资产价格、数据资产需求者评价是影响交易效用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因素控制法分别剖析以

上因素对数据资产需求者定价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数据价值评价对交易效用的影响。假定会

员合约价格为pm=10,数据资产的时效性为l=100,数据资产价格为pi=vi/4,其中,vi是数据需求

者对数据资产i的感知价值,市场评价分别为θ=2、1.5、0.5,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下交易效用

如图7所示。

图7 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下不同评价时交易效用影响

从图7可以看出,一是随着数据资产交易量增加,交易感知效用越高,市场评价越高,不同定

价方式下的最终交易效用差也越大。通过计算得知,当市场评价θ=2时,交易效用差为 ΔU1

(150)=49.3414;当θ=1.5时,ΔU2(150)=36.9986;当θ=0.5时,ΔU3(150)=12.3131。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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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ΔU1>ΔU2>ΔU3。二是不同定价下的数据资产需求效用的边际递减效应有所不同,当交易

量较小时,数据资产需求效用差距并不大,但随着数据资产交易量增加,两者的差距开始缩小并

出现交叉,随后两种定价方式下效用差便逐渐增大,直到会员定价的数据资产时效性结束,下一

个数据生命周期开始。

2.数据时效性对交易效用的影响。数据资产的时效性很强,并非是时间越久对交易效用影响越

显著,过了数据生命周期就没有价值了。假定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为pm=10,数据时效性分

别为l=50、100、200,数据资产价格为pi=vi/4,其中,vi是数据需求者对数据资产i的感知价值,市
场评价分别为θ=2、1.5,不同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如图8所示。

图8 不同数据生命周期两种数据资产定价方式交易效用的影响

从图8可以更进一步看出,两种不同定价方式的最终效用差也不相同,这种差异程度受到数据

时效性影响。数据时效性越短,评价不同所带来的两种定价方式的效用差的差异越大。一是当数据

时效性为50时,市场评价θ=2的效用差为ΔU(150)=34.8316,θ=1.5的效用差为ΔU(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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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63,两个效用差的差异为ΔU1=23.7153。二是当数据时效性为100时,θ=2的效用差为ΔU
(150)=44.3030,θ=1.5的效用差为ΔU(150)=34.3453,两个效用差的差异为ΔU2=9.9577。三

是当数据时效性为200时,θ=2的效用差为ΔU(150)=33.0775,θ=1.5的效用差为ΔU(150)=
30.2705,两个效用差的差异为ΔU3=2.807。显然ΔU1>ΔU2>ΔU3。

3.数据资产价格变化对交易效用的影响。之前研究已经显示交易效用对数据资产价格有显著

影响,反过来价格变化也影响着交易效用。假定智能合约会员定价分别为pm=20、10、5,数据时效性

为l=100,数据交易资产价格为pi=vi/4,其中,vi是需求者对数据资产i的感知价值,需求者评价分

别为θ=2、1.5。智能合约会员定价和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下交易效用如图9所示。

图9 不同价格会员定价和数据产品定价交易效用的影响

从图9可以看出,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价格越高,不同评价所带来的两种定价方式的效用差

异越大。当智能合约会员价格为20时,θ=2的效用差为ΔU(150)=5.4008,θ=1.5的效用差为ΔU
(150)=-9.8604,效用差为ΔU1=15.2612。当智能合约会员价格为10时,θ=2的效用差为Δ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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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9.3414,θ=1.5时的最终效用差为ΔU(150)=36.9986,效用差为ΔU2=12.3428。当智能

合约会员价格为5时,θ=2的效用差为 ΔU(150)=69.1177,θ=1.5的效用差为 ΔU(150)=
59.5643,效用差为ΔU3=9.5533。显然ΔU1>ΔU2>ΔU3。同理也可以推断出,数据资产价格越

高,市场评价不同所带来的两种定价方式效用差的差异越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数据资产定价机制对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数据估值

和数据资产定价两阶段模型,构建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定价和数据资产

组合产品定价机制,以提升数据交易效益和效用为目标,进行价格优化和收益分析,对不同权属数据

交易场景进行对比,探讨数据交易最优价格和最大收益,运用脱敏数据对不同定价方式下交易效用

变化情况进行了数值实验,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1.构建数据估值与定价两阶段模型,优化数据产品价格与交易主体收益。研究发现,数据产品

是数据要素市场的主要交易对象和标的,通过第一阶段数据估值和第二阶段数据定价,可以最大限

度地获取数据资产购买方需求,实现数据资产价格动态调整。同时基于买方感知价值等影响因素,
可以挖掘数据要素的资产价值,探讨具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数据交易产品,形成数据产品加上资产属

性的不同数据资产定价策略。

2.建立数据资产智能合约会员定价模型,探讨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交易价格。数据资产价格受

会员购买者效用、数据市场评价、数据生命周期等影响,数据价格越高,数据时效性越短,购买方效用

越低,客户越容易流失。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对数据交易进行跟踪与定价,以实名制会员注册信息,
形成数据交易合同验证等智能化会员合约,能在有效保障数据交易安全的前提下,降低数据资产交

易价格。

3.基于效用价格理论和成本价格理论,探究用户偏好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对数据要

素市场的价格理论模型进行了脱敏数据验证。数据资产交易价格主要取决于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

等方面,价格水平反映了数据交易主体采用定价策略所构成的价格组合,包括数据估值对数据购买

者的显著影响等。价格结构体现了具体数据要素资产结构,包括数据资产类型、购买者类型以及网

络外部性等因素。

4.基于数据流通交易包括多个不同属性的数据资产,本文提出了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策略。
结果显示,数据集和数据库、数据算法工具包、数据算力资源包等多个数据资产组成的数据交易模式

是未来数据要素市场方向之一,数据资产组合产品定价策略既可以提供数据直接交易也可以支持数

据间接交易,符合数据供需双方利益需求,可以建立多元化价格体系,为数据资产需求者提供更多数

据价格选择,有助于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为促进数据使用权交换和市场化流通,数据资产定价既要考虑数据所有权转移,还要考虑

数据用益权场景。数据原发者拥有数据所有权,第三方交易平台在获得授权的基础上享有数据用益

权,可以在保障其权利基础上将数据作为功能要素换取不同或更好的智能化服务。对于那些因多方

参与以至于难以划分的数据,能够通过智能合约按照合同约定来分配数据用益权,实现数据要素权

益分配并促进交易流通。
第二,研究数据资产定价问题,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中重要的课题。为了形成完善的数据资产

价格体系,既要探讨数据要素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新特征,并以数据的价值作为定价基础,同时还

要考虑数据价值受到数据需求方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新规律,丰富数据交易流通市场,研究

多样化数据资产定价模式,完善符合数据要素特性的价格形成机制。
第三,数据资产定价机制、交易主体收益与效用等是影响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的主要因素,数据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既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智能合约定价模式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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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产价值评估和定价领域的应用研究,也要探索数据资产负债表和数据资产会计核算制度,分类

研究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与定价机制,为企

业依据数据资产开展投融资提供依据。
第四,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逐步推进,在数据要素新兴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培育中,必然面临

着传统思维和传统制度的制约,也会存在不少技术性困难,需要探讨具有资产保质增值的数据交易

产品,形成数据产品加上资产属性的不同数据资产定价策略,深入研究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标准体

系和数据要素流通规则,降低交易成本,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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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atacapitalizationiskeytopromotingthemarketizedcirculationofdataelement.Thispaperestabli-
shesmodelsforpricingdataassetbysmartcontractmembers,pricingviadataassettradingplatformanddataasset

portfoliopricingmodels,andstud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dataassetprice,transactionbenefitandutilityinviewof
dataownershipandusufruct.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pricingmechanismofdataassets,benefitandutilityof
transactionentitiesar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marketizedcirculationofdataelements.Themechanismanalysis
showsthat,ontheonehand,usingblockchainsmartcontractstotrackandpricedatatransactions,andusingreal-
namememberregistrationinformationtoformsmartmembercontractssuchasdataassettransactioncontractverifica-
tioncanreducethetransactionpriceofdataassetsunderthepremiseofeffectivelyguaranteeingthesecurityofdata
transactions.Ontheotherhand,throughthetwo-stagepricingmodelofdatavaluationandassetpricing,boththe
supplyanddemandsidescaneffectivelyrecognizethevalueofdataandoptimizetheassetprice,formdynamicpricing
strategiesfordataassetswithdifferentownershiprightsandmaximizetheutility.Moreover,thehigherthedata
transactioncost,theshorterthelifecycle,thelowerthebuyersutility,theworsethemarketevaluation,andtheeas-
ierthecustomerlos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deepintegrationofdatatradingmarketandcapital
market,establishastandardized,efficient,safeandconvenientdatacapitalizationservicesystem,andpromotethe
marketizationcirculationofdata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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